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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：对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坚决依法判处重刑或死刑  

新华网 艾福梅 田雨 

 

    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５日电（记者艾福梅、田雨）“对于罪行极其严重、社会危害极大的毒品犯罪分

子，特别是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、毒枭、职业毒犯、毒品犯罪的再犯，以及武装掩护、暴力抗拒查

缉、参与有组织国际毒品犯罪的犯罪分子，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，人民法院依法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，决

不手软。” 

    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２５日重申了人民法院对打击毒品犯罪所坚持的立场。  

    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２００６年１月至今年５月，全国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４９２

７０件，审结４７１１３件，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为５５６７１人，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、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为２１２２３人，重刑率为３８．１２％。  

    倪寿明表示，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案件具体情形，人民法院区别对待，做到当宽则

宽，该严则严，宽严适度，以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。  

    “对于受他人指使或者雇用单纯运输毒品的，犯罪人因不是毒品所有者，目的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

费，主观恶性一般不大，处刑时可以考虑与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犯罪有所区别。”倪寿明举例说。  

    但他同时指出，“对于运输毒品的组织者、以运输毒品为业、多次运输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

人民法院必须坚持依法予以严惩。”  

    另据倪寿明介绍，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同时，还大力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

样的禁毒预防宣教活动。有些基层法院深入到毒品犯罪严重的村庄，通过公开宣判从严惩处的毒品犯罪案

件、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形式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；有些法院还针对近年来青少年参与毒品犯罪、吸食毒

品行为有所上升的态势，选择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毒品犯罪案件，组织中学生参加庭审旁听，使他们深刻

认识毒品的危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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